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管理规定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为

规范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以下简称食药物质）

目录管理，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以保障食品安全和维护公众健康为宗旨，遵循依法、科

学、公开的原则制定食药物质目录并适时更新。

第三条 食药物质是指传统作为食品，且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以下简称《中国药典》）的物质。

第四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制定、公布食药物质

目录，对目录实施动态管理。

第五条 纳入食药物质目录的物质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有传统上作为食品食用的习惯；

（二）已经列入《中国药典》；

（三）安全性评估未发现食品安全问题；

（四）符合中药材资源保护、野生动植物保护、生态保护等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

第六条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结合本辖区情况，向国家卫生健

康委提出修订或增补食药物质目录的建议，同时提供下列材料：

（一）物质的基本信息(中文名、拉丁学名、所属科名、食用部



位等)；

（二）传统作为食品的证明材料（证明已有30年以上作为食品

食用的历史）；

（三）加工和食用方法等资料；

（四）安全性评估资料；

（五）执行的质量规格和食品安全指标。

第七条 安全性评估资料应符合以下要求：

（一）成分分析报告：包括主要成分和可能的有害成分监测结

果及检测方法；

（二）卫生学检验报告：3批有代表性样品的污染物和微生物的

检测结果及方法；

（三）毒理学评价报告：至少包括急性经口毒性试验、3项遗传

毒性试验、90天经口毒性试验和致畸试验；其中，在古代医籍

中有两部以上食疗本草记载无毒性、无服用禁忌（包括不宜久

食）的品种，可以只提供本条第（一）、（二）项试验资料;

（四）药理作用的特殊针对性指标的试验资料，包括对主要药

理成分的风险评估报告。

第八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委托技术机构负责食药物质目录修订

的技术审查等工作。委托的技术机构负责组织相关领域的专家，

开展食药物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工作，

形成综合评估意见。市场监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可指派专家



参与开展食药物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根据工作需要，委托的技术机构可以组织专家现场调研、核查，

也可以采取招标、委托等方式选择具有技术能力的单位承担相

关研究论证工作。

第九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对技术机构报送的综合评估意见进行

审核，将符合本规定要求的物质纳入食药物质目录，会同市场

监管总局予以公布。

公布的食药物质目录应当包括中文名、拉丁学名、所属科名、

可食用部位等信息。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研究修订目录：

（一）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监督管理中有新的科学证据表明存

在食品安全问题；

（二）需要对食药物质的基本信息等进行调整；

（三）其他需要修订的情形。

委托的技术机构根据最新研究进展，可以向国家卫生健康委提

出修订食药物质目录的建议和风险监测方案。

第十一条 对新纳入食药物质目录的物质，提出建议的省级卫生

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将其列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根据风险

监测和风险评估结果，适时提出制定或指定适用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的建议。

第十二条 食品生产经营者使用食药物质应当符合国家法律、法



规、食品安全标准和食药物质目录的相关规定，产品标签标识

和经营中不得声称具有保健功能、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

第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